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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 年憲裁字第 6號不受理裁定協同意見書 

黃瑞明大法官提出 

   

壹、本件聲請案之原因事實大要及主要爭議 

一、本件聲請人王先生等 5 人（下稱聲請人）之被繼承人於

日據時期所有之 2 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日據政

府登記為所有權人，因成為河川水道而分別於大正 2 年

（1913 年）及昭和 9 年（1934 年）經塗銷（或削除）登

記，於台灣光復後未辦理土地總登記。嗣系爭土地浮覆

，於中華民國 77 年及 86 年先後辦理所有權登記為國有

1。聲請人於 107 年 2 月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第 828

條第 2 項準用同法第 821 條等規定及繼承法則，請求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財產署）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登

記而返還土地，經訴訟後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328 號民事判決以系爭土地未依相關法令完成所有權

登記，其所有權人主張物上請求權仍有民法第 125 條消

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其請求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已

逾 15 年消滅時效，故財產署行使時效抗辯自屬有據，因

而駁回聲請人之請求。 

    聲請人主張上開最高法院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依

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1 款提起再審之訴，於再

審法院審理期間，最高法院大法庭就相同爭議共 4 個案

件合併審查後，於 111 年 3 月 18 日作出 110 年度台上

                                                      
1
 其中一筆土地於 77年 9月 21日以「第一次登記」為原因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

另一筆土地於 86年 10月 18日以「第一次登記」為原因登記為臺灣省政府所有，

後於 88年 8月 5日以「接管」原因，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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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第 1153 號民事大法庭裁定：「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

地，因成為河川、水道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

覆，原所有權人未依我國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於該土

地登記為國有後，其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下稱

大法庭 1153號裁定） 

二、再審法院以大法庭 1153 號裁定之統一法律見解作為判

決理由，於 111 年 4 月 7 日以 110 年度台再字第 14 號

民事判決駁回聲請人之再審之訴（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聲請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請求宣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牴觸憲法應予廢棄。依其聲請意旨即請求宣告大法庭

1153 號裁定違憲。 

三、大法官審查後多數意見決議不受理本件聲請案，本席贊

同，並就大法庭 1153 號裁定是否涉及違憲，提出協同意

見如下。 

 

貳、本席之協同意見 

一、土地法第 12 條2有關浮覆地回復所有權之規定：浮覆後

須經證明，始回復所有權，非當然回復。 

（一）我國憲法規定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

之保障與限制（憲法第 143條第 1項），故國家依法應

保障人民之土地所有權，但亦得依其土地政策為社會

公益適度限制人民之土地所有權。依土地法第 14 條

                                                      
2
 土地法第 12 條：「（第 1 項）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

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第 2 項）前項土地，回復原狀時，經原所有權人證明

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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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湖澤、可通運之水道不得為私有（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3 款規定參照）。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

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時，不能為私有，故所有權

視為消滅，此乃土地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私有土

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

權視為消滅」之立法緣由。惟應注意者，此條規定限

「天然變遷」之情形，如因人為因素如截彎取直等水

利工程所產生之變遷，當無本條之適用。 

（二）成為湖潭、水道之土地若浮覆3，而恢復原狀時，土地

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土地，回復原狀時，經

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權。」本

項所規定「回復其所有權」意何所指？學說及實務上

有二種不同之解讀，即「自動回復說」與「核准回復

說」
4
 

   1、「自動回復說」認土地浮覆後無待登記即回復所有

權。最具代表性者為最高法院 103年度第 9次民事

庭會議決議之見解
5
。 

                                                      
3 土地法並沒有「浮覆」或「浮覆地」之用語，但河川管理辦法第 6條第 8款對

浮覆地定義為「指河川區域土地因河川變遷或因施設河防建造物，經公告劃出河

川區域以外之土地。」其所指浮覆之原因包括河川變遷及人為施設，且係指依行

政管制劃出河川區域以外者始為浮覆地。大法庭 1153 號裁定所稱之土地浮覆，

應指物理性之天然浮覆，尚不涉行政管制措施。本意見書所稱浮覆亦指土地天然

浮覆，而未涉及行政管制關於浮覆地之規定。 
4 「自動回復說」與「核准回復說」之學說與實務上之見解，參見陳立夫，土

地法釋義（一），2021 年增修三版，頁 14 至 18，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5 最高法院 103 年度第 9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所謂私有

土地因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其所有權視為消滅，並非土地物理

上之滅失，所有權亦僅擬制消滅，當該土地回復原狀時，依同條第二項之規定，

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無待申請地政機關核准。至同項所稱『經原所

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乃行政程序申請所需之證明方法，不因之影響其實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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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核准回復說」認土地浮覆後經原土地所有權人（或

其繼承人）舉證申請，並經地政機關核定（確認）

始發生所有權回復之效力。陳立夫教授認依土地法

第 12 條第 2 項明定「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

仍回復其所有權」，即表示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回復

所有權係以經證明為前提；亦即須向主管機關舉證

申請，經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回復要件後，原所有權

人始回復其原土地所有權。準此，關於原土地所有

權之回復，以核准回復說較符合法律規定之意旨
6
。

本席贊同陳立夫教授之見解。本席認為另從實務觀

點，土地沉沒之後，經過多年砂石累積或河川改道

之後天然浮覆，不僅其位置可能有所變動，其面積

與相鄰關係，與沉沒前之土地必然有所差異，不可

能完全吻合，因此原所有權人擬回復其所有權，必

然要先經過證明之過程，以確認其土地之位置及面

積屬其原來所有。在證明過程透過地籍圖說之比對

與土地面積、方位測量等工作，以證明浮覆地乃沉

沒前之土地。必待確認後，始能在證明範圍內回復

其所有權。因此本席認為無論從法條文字之規定以

及實務上之運作均不可能「當然回復所有權」。 

二、請求回復所有權之時效，與請求排除侵害所有權之時效，

二者有所不同 

（一）土地浮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提出證明以請求回復

                                                      

權利。」參見陳著前揭書，頁 14，註 43。 
6 參見陳著前揭書，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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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明定，已如前述，原土

地所有權人提出證明之權利有無時效之限制？ 

   陳立夫教授認為「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為

回復其所有權，爰依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提出

證明，向管轄地政機關請求確認土地已回復原狀並屬

其原有；而管轄地政機關所為之確認，並非對原土地

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為財物之交付，且亦未賦予

新權利，僅是認定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是

否符合回復其原所有權之法定要件。故是項請求權，

性質上非屬財產上之請求權，從而無妨解為無行政程

序法第 131條
7
有關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亦不宜類推

適用其他有關消滅時效之規定」，亦即此項提出證明

以回復所有權之請求權，並無時效規定之適用
8
，本席

同意陳教授之見解。 

（二）土地浮覆後，如已登記為國有，原所有權人請求排除

侵害所有權，是否有時效之限制？ 

   土地浮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若提出證明經該管地政

機關確認為原有土地之浮覆而得回復所有權之後，自

得向土地登記機關申請回復土地所有權登記。此時如

該土地已被登記為國有，且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不同意

將土地回復登記給原土地所有權人時，則原土地所有

                                                      
7 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規定：「（第 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

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 2 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

而當然消滅。（第 3 項）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

而中斷。」 
8 參見陳著前揭書，頁 30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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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或其繼承人）得依據民法第 767 條所定之物上

請求權（所有人回復請求權），以土地之現登記名義人

為被告，訴請法院排除侵害。陳立夫教授認為「如原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之物上請求權（所有人

回復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而消滅者（或未罹於時效

消滅，且雖已移轉登記予私人，但其非屬善意第三人

而不受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保護者），將獲得勝訴判

決。」
9
易言之，即該土地之現登記名義人得以時效為

抗辯
10
。 

三、國家將浮覆地登記為國有並以時效抗辯原所有權人（或

其繼承人）回復所有權之請求是否構成權力濫用 

（一）因大自然之力量致土地沉沒於湖澤或可通運水道之

下，是否浮覆尚未可知，縱若浮覆，通常亦需經長時

期之累積，可能達數十年之久。滄海桑田，對未曾登

記之土地於日後浮覆，政府不可能亦不應該長期置之

不理，故視其為公有土地而為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不

為過。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土地既因成為湖澤或水道而

經塗銷登記，光復後既未辦理土地總登記，則依法視

為未登記之土地為合理。被塗銷所有權者之繼承人開

枝散葉，多年後難以追尋，故實難要求政府將浮覆地

登記為國有前，有義務去通知該未曾登記之土地之原

                                                      
9 參見陳著前揭書，頁 34。 
10 土地曾於日治時期依日本國法令為所有權登記，於光復後未辦理土地總登記，

後被登記為公有時，其回復請求權是否受消滅時效規定之限制，實務上有不同之

見解，因此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1153 號裁定提案予大法庭裁判，陳著前

揭書於 110年 7月底付梓時，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對此見解之歧異尚未作出裁判

（陳著前揭書頁 34、35註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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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 

（二）政府因地籍整理而發現之公有土地，由該管地政機關

逕為登記國有（土地法第 53 條規定參照），但於登記

前應經公告，不得少於 15 日（土地法第 55 條及第 58

條規定參照）。另河川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政府投

資施工、直接或間接產生之浮覆地，原所有權人或其

繼承人，得於公告劃出河川區域後，向地政機關申請

回復所有權」本席認為因政府投資施工所產生之浮覆

地，土地之浮覆係因事先之工程規劃，可得預見，且

政府機關有較佳之資訊來源，於此情形下，政府機關

除公告外，應另對土地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有

通知之義務，始足保障原所有權人之權利。 

 （三）土地自然浮覆之過程通常歷時甚久，在此期間，土地

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客觀上已喪失對該土地占

有、管理、利用之可能性。土地浮覆後至政府辦理第

一次登記通常已經過一段不短期間，土地原所有權人

（或其繼承人）於土地浮覆後本即可以提出證明要求

登記所有權。其於土地浮覆後已有相當期間怠於行使

請求權，於政府登記為國有後又逾 15 年始提出要求，

已長期未關注此土地，主觀上實已忽略主張所有權。

此時政府機關以消滅時效為抗辯，以尊重已長期客觀

形成之法秩序，保障法安定性，尚非可認過度行使國

家機關之權力。但於前述政府負有較高通知義務之情

形（即土地因政府投資施工而浮覆），則消滅時效之起

算，自應將政府之通知義務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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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法庭 1153 號裁定符合土地法第 12 條之立法意旨，無

涉違憲 

    最高法院大法庭 111 年 3 月 18 日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 號裁定主文已於前述，其主要理由包括依土地法第

43條及民法第 758條第 1項及第 759條之規定「以登記

作為依法律行為而生物權變動之效力要件，及非依法律

行為取得物權之處分要件，在於貫徹登記要件主義之立

法意旨，自具有公示力。是依我國土地法令所定程序辦

理不動產物權登記者，足生不動產物權之公示力及公信

力。」「對於未經依我國相關土地法令辦理土地登記之原

所有權人，縱其土地於日據時期曾經登記，因成為河川、

水道經塗銷登記，嗣於臺灣光復後浮覆，但在未依我國

法令辦理土地總登記前，該土地仍屬『未登記』之不動

產，其原所有權人依民法第 767條第 1項規定行使物上

請求權時，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本席認為如此之

見解符合土地法第 12條及第 43條之文義及立法意旨，

在土地政策下，平衡各方之法益，並未對人民之財產權

造成過度之限制。 

  至於土地法第 12 條之規定是否應修正以提供原土地所

有權人更多之保障，此乃立法政策以及執行層面之問

題，並非本意見書討論之範圍。 


